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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会议通

知及会议资料于会议召开前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

事、监事及高管人员。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 2023 年 5 月 19 日 10

时。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人，实际表决的董事九人。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等法规的规定，会议经过审议，

做出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取消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

2023年 3 月 16日，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《关于聘任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根据本次会议决议，

公司董事会拟继续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

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，对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。该

议案尚需提交 5 月 31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23年 5 月 16日，公司收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《关于请辞大连热电 2023 年报审计的函》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

务所鉴于人员变动，经其充分沟通和综合评估，认为其无法满足公司

2023年报正常披露时间需求，特请辞公司 2023 年报审计服务。2022

年年度股东大会不再对该项议案进行审议。 

公司将根据《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关于印发<国有企业、

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会【2023】4 号）

等相关规定，履行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后，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

东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《委托管理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议



案 

公司与大连洁净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洁净能源集团”、

“控股股东”）共同在大连市主城区承担供热服务，为有效避免存在

的潜在同业竞争，双方在 2020 年 7 月 3 日签订了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，

委托公司管理洁净能源集团在大连市主城区潜在的同业竞争业务，并

支付相应管理费，委托经营期限为三年。鉴于委托经营期限即将到期，

为有效避免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，双方拟继续签订《委托管理协议》。

双方将因此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关联董事邵阳先生、田鲁炜先生、官喜俊先生、王杰先生、

张永军先生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，该议案由公司非关联董事表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刘玉平先生、陈弘基先生、刘晓辉先生、张婷女士

已对本次议案给予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续签《委托

管理协议》是目前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有效措施。委托管理费用经双

方协商确定，交易遵循平等、有偿、公允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在表决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

决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公司审计委员会对续签《委托管理协议》发表了书面意见，认为：

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委托管理协议将有效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，由此

产生的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

体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

响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该项议案将提交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9 日  


